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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偿还借款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传动”）于

2019 年 08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偿还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3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中远智投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8

号）。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台冠科技”或“标的公司”）89.6765%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0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2019 年 05 月 20 日，33 名交易对方已将其持有的台冠科技 89.6765%股权过户

至蓝黛传动名下，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本次交易后，

蓝黛传动持有台冠科技 99.6765%股权，台冠科技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向潘尚

锋等 14 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公司股份 60,230,197 股于 2019 年 06 月 10 日上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05 月 22 日、2019 年 06 月 05 日披露的《关于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户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3）、《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本次交易中，台冠科技的实际控制人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骆赛枝女士、



陈海君女士以及台冠科技的第一大股东浙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

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钦益

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述一致行动人持有蓝黛传动 10.36%股份（不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影响），为持股超过 5%以上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关联方。 

为缓解台冠科技日常经营中的资金压力，推动台冠科技业务快速发展，自 2016

年 01 月起，上述持股 5%以上公司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原为台冠科技实

际控制人）陆续向台冠科技提供滚动借款，用于台冠科技日常经营。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尚未向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偿还的借款本金及

利息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9,304,286.39 元（其中利息余额为 2,977,040.81 元，利息按

年利率 6.5%计算）。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由子公司台冠科技向潘尚锋先生、项延

灶先生陆续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该利息包括已形成的及后续将形成的相关利

息）。 

鉴于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潘尚

锋先生、项延灶先生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偿还借款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2019 年 08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偿还借款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鉴于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尚未向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潘尚锋先

生、项延灶先生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9,304,286.39 元（其中利

息余额为 2,977,040.81 元），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在未来三年内且在

不影响子公司台冠科技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增长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以其自有资

金陆续向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偿还对其借款本金及利息（该利息包括已形

成的及后续将形成的相关利息）。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述偿还

借款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 

潘尚锋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现担任台冠科技董事长、总经理。 

项延灶先生，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现担任台冠科技董事。 

2、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尚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153,991 股，项延灶先生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65,027 股，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骆赛枝

女士、陈海君女士、浙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吴钦

益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879,9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36%。因此潘尚锋先生、

项延灶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作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公司子公司台

冠科技向其偿还借款事项构成了与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关联交易的名称、类别及金额 

自 2016 年 01 月起，公司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陆续向台冠科技提供滚

动借款，用于台冠科技日常经营。鉴于台冠科技为公司子公司，潘尚锋先生、项延

灶先生为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上述股东向子公司提供的借款，形成了公司与关

联方的债务往来（即应付关联方债务）。截止 2019 年 08 月 30 日，台冠科技应付潘

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的借款本金、已还款金额（含本金、利息）、剩余应还款金

额（含本金、利息）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金额 

（本金）          

已还款金额 
截至 2019 年 08 月 30 日 

应还款金额 

本金 利息 本金 利息 

1 项延灶 100,732,350.00 74,741,594.15 2,393,363.98 25,990,755.85 2,255,966.32 

2 潘尚锋 26,890,845.00 26,554,355.27 - 336,489.73 721,074.49 

合计 127,623,195.00 101,295,949.42 2,393,363.98 26,327,245.58 2,977,040.81 

注：（1）已还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是台冠科技在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前向上述借款人陆续的还



款金额； 

（2）其中上述应还利息余额为截至2019年08月30日尚未偿还的计提利息余额。根据台冠科

技与上述借款人约定，利息按年利率6.5%计算，台冠科技尚需根据具体借款金额及借款期间计

算应支付利息，并于全部还款时结清本息。 

2、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依据、定价政策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05 月 31

日为审计基准日，出具了（川华信审（2019）210 号）审计报告、（川华信专审（2019）

359 号）专项审计报告，对台冠科技应付关联方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进行审计并确

认；公司于 2019 年 08 月 30 日出具了《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对台冠科

技应付关联方借款本金及利息金额进行审核。经公司核实，台冠科技截至目前应付

关联人借款本金及利息余额与账面值无差异，不涉及利益转移，不涉及资产买卖、

股权转让等事宜。 

3、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后，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且在不影响子公司台冠科技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增长对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以其自有资金陆续向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该

利息包括已形成的及后续将形成的相关利息）。台冠科技每次向上述股东偿还上述

借款本金及利息前，同时需履行蓝黛传动资金支出审批手续。 

四、关联交易目的、公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借款，满足了子公司的资金需求，为子公司持续经

营创造了良好条件，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子公司本次归还股东借款的利息仍

按照借款时约定的利率来计算利息，定价公允合理；上述借款形成的应付款项的资

金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9 年年初至公司公告披露日，鉴于公司实施本次重组事项，33 名交易对

方已于 2019年 05月 20日将其持有的台冠科技 89.6765%股权过户至蓝黛传动名下，

本次交易后，蓝黛传动持有台冠科技 99.6765%股权。因本次重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持股 5%以上股东潘尚锋先生、项延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累计

金额为 516,005,697.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公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核认为，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合法、合规，我们于会前收到了公司董

事会拟审议议案的相关资料，资料详实，有助于公司董事会科学、理性地作出决策。

通过对本次交易事项的审核，认为该议案所述公司子公司向持股 5%以上股东偿还

借款事项构成了与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判断，我们

对公司子公司向持股 5%以上股东偿还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表示认可，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以其自有资金向持股 5%以

上股东偿还借款及利息事项，是公司子公司在未来三年内且在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

营及业务增长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进行的借款偿还；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子公司台冠科技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以其自有资

金向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偿还借款及利息事项，为其应履行的相关还款义务，且公

司子公司在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增长对资金需求的前提下逐步偿还借款，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未有违规情

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和相关独立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0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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